[bookmark: _GoBack]留学人员创业配套资助
申报时间： 2023-12-19 至 2029-12-31 
           
政策依据
《深圳市留学人员创业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支持力度
资助方式：
资金
资助数量：
--
资助标准：
按照企业获得的深圳市留学人员创业资助金额给予等额配套资助。
申报条件
当年度已依据《深圳市留学人员创业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获得深圳市留学人员创业资助的企业。 符合下列全部条件，可提出申请： 1.留学人员创业企业注册地为宝安区且企业正常经营； 2.企业通过宝安区人力资源局申请深圳市留学人员创业资助并通过资格审核，且通过资格审核后企业注册地址和实际经营地址一直在宝安区； 3.留学人员创业配套资助根据深圳市留学人员创业资助； 发放的流水金额分两次申请、发放，申请人须在获得对应批次的深圳市留学人员创业资助补贴之日起6个月内相应提交首发申请和续发申请。     
申报材料
1、宝安区留学人员创业配套资助申请表 2、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3、留学生本人身份证、出国留学人员资格证明、海外高校毕业证书、教育部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和个人简历 4、企业创业项目计划 5、公司获得市人社局资助的凭证（加盖业务章的银行流水） 6、企业银行账户开户证明
申报流程
本项目按照核准类项目（一般程序）审核要求执行申报、审查、公示、支付流程。原则上公示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业务主管单位按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办理支付手续。（在亲清平台使用“个人登录”进行申报）
联系咨询
0755-29999728，技术咨询电话为：0755-29991101 

